高安市安监局

2017年部门预算草案编制说明

 一、主要职责

安监局是主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市人民政府组成部门，与市安委会办公室合署办公。主要职责是：贯彻国家和省、宜春市有关安全生产法规和政策；制定下达全市安全生产工作计划和考核目标，并检查和考核执行情况；组织、指导、监督、检查全市所有行业和企业的生产、经营安全工作，协调、监督其他部门承担的专项安全监管、监察工作；负责全市安全生产情况调度、伤亡事故统计和安全生产信息工作；组织、协调、监督用人单位职工伤亡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承办有关安全生产的群众举报、来信、来访的调查处理工作；负责对事故隐患、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行为的查处工作；负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的日常工作；承办市政府和上级安监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2017年主要工作任务

以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为主线，以防范事故为目标，以夯实基层为重点，切实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进一步推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深化安全生产改革创新，严格安全生产监管，实现“两杜绝一减少一无一下降”：坚决杜绝较大以上事故发生、杜绝校园内死亡事故发生；减少一般事故；春节、全国两会等重要敏感时期无事故；各类事故总量继续下降，各类事故死亡人数控制在宜春市安委会下达的年度控制考核目标以内。

    三、基本情况

市安监局编制人数27人，其中：行政编制11人、全额事业编制16人。实有人数44人，其中：在职人数39人，退休人员5人。

    四、部门预算草案的简要说明

（一）部门预算收支情况

2017年安监局收入预算总额为490.2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490.2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100%。

2017年安监局支出预算总额为490.2万元。其中：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490.2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00%，包括工资福利支出280.7万元、商品服务支出182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27.5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417.8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85.3%；社会保障和就业46.3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9.4%；住房保障支出26.1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5.3%。

（二）财政拨款支出安排情况

 2017年安监局财政拨款支出预算490.2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00%。财政拨款支出的安排情况是：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417.8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85.3%；社会保障和就业46.3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9.4%；住房保障支出26.1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5.3%。
